安全、消防协议书

甲方：山西杭氧立恒气体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山西省劳动保护条例》、《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以及环保、防爆、防毒、防盗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甲方处置的三套空分装置等一批废旧设备、废旧材料及其配套房屋建筑物拆除项目在拆除、搬迁、清运过程中的作业安全和消防的有关事项，经双方协商，签定本协议书。

一、作业要求

1、乙方按时付清全部价款、履约保证金、风险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后方可受领交易标的，交易标的的拆除、搬迁、清运及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标的的交付由甲方负责，移交的地点为交易标的标的所在地。

3、乙方须对标的制订设备拆除施工方案，明确指派安全员，督促、检查设备拆除的安全工作，坚决制止“三违”现象。在施工前，向施工人员明确标的范围，并进行安全教育，对易燃易爆及有毒有害标的施工时，必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作业。

4、乙方在拆除、搬迁、清运过程中应确保人身安全，并按有关规定和规程；拆除、搬迁、清运期限进行安全施工。标的拆除、搬迁、清运结束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并出具《拆除工程安全验收单》后，履约保证金及风险保证金方可退还给乙方（该保证金不计息）。

5、若乙方在拆除、搬迁、清运作业过程中发生人身安全和其他事故，或拆除了不在标的范围内的设备或资产而造成经济损失和不良后果的，其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及风险保证金先行扣除，如履约保证金及风险保证金不够支付赔偿金的，由乙方予以补足。

二、甲方责任

1、甲方应在现场派员进行监督与管理，积极协助乙方开展安全、防火等安全教育工作，及时传达有关部门关于安全、消防工作方面的信息和精神。

2、甲方有权督促乙方整改在安全、消防方面存在的隐患，一旦发生安全、消防方面的案件或事故，甲方应会同乙方协助有关机关勘察现场，分析原因，查处责任人。

三、乙方责任

1、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始终把安全工作作为重点抓，在工作中坚持安全第一，决不违章作业。

2、乙方在作业过程中须严格遵守管理规定，无相应资质的，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作业。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应确保安全，并按有关规定和规程进行作业。

3、乙方在作业人员进场作业前，必须组织安全教育，并有记录。

4、乙方对作业过程中须动用明火、架设临时线、登高作业，必须进行审批手续，同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非经甲方同意，设备不得就地解体）。

5、乙方作业时，作业人员必须穿工作服、戴安全帽。

6、乙方对进场作业人员必须进行个人情况（包括健康状况）的登记、注册。

7、乙方负责人应坚持每天亲临现场作业，带头做好安全工作，不违章作业，不盲目指挥，若发生安全事故应按规定向有关部门呈告并及时处理。

8、乙方对于安全、消防、防爆、防毒等重点部位的作业应有作业方案。并有作业的安全责任人和安全作业的记录。

9、乙方对从事特殊作业的人员必须持有效的上岗证（如：气割、电焊、登高、起重、电工等）。

10、乙方每天作业结束后，应切断电源，现场的安全责任人应负责检查现场，并做好记录。

11、乙方应随时接受有关部门或甲方提出的安全检查，对于提出的安全隐患应及时纠正，真正做到安全第一。

12、凡现场作业发生人身安全、消防、环保、防爆、防毒、防盗及第三者伤害等事故的责任及由此所需的医疗、索赔等一切费用和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负责，不涉及任何方，任何人。

四、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及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杭交所各执壹份。

甲方：山西杭氧立恒气体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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